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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市建房〔2021〕136号

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13部门关于印发《钦州市保障性住房小区开展“阳光社区·

美丽家园”创建活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相关部门，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：
《钦州市保障性住房小区开展“阳光社区·美丽家园”创建活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
	
	
	
	
	


	
	
	
	     
	

	
	
	
	  
	
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本局房改保障科、办存。 

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0月9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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